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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担保的议案》。为

推动全资子公司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德万斯照明”）全国渠道

业务的发展，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共赢，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全资子

公司朗德万斯照明（不含分支机构及其投资的子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授权经销商

履行该子公司项目合同义务（含供货、技术服务及与项目相关行为）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上述额度不等于朗德万斯照明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的金额和期限等具

体内容以被担保方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文件。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超出上述担保对象

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担保对象：担保对象朗德万斯照明签约的授权经销商，经销商需资信良

好。朗德万斯照明仅对确属于由朗德万斯照明生产的产品及其质量和依约确属应

由朗德万斯照明履行并由朗德万斯照明书面授权或同意由相关授权经销商履行

的项目合同义务（含供货、技术服务及与项目相关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对象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额度：朗德万斯照明为符合条件的授权经销商履行公司项目合同义



务（含供货、技术服务及与项目相关行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4,000万元。

4、担保期限：有效期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条款以朗德万斯照

明与相关方签订的业务合同和担保协议为准。

6、反担保：经销商需提供公司对其担保额度等额的反担保，反担保采用房

产抵押、动产抵押、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商认可的形式，需办理抵(质)

押登记的资产，应按规定办理。全资子公司为经销商履行担保责任后，在承担保

证范围内，依法享有追偿权。

7、监督管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公司章程、协议约定等，对经销

商实施保前审查、保中督查、保后复核，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推动子公司全国渠道业务的发展，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共赢，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符合条件的授权经销商履行该子公司项目合同义务

（含供货、技术服务及与项目相关行为）提供连带责任，同时公司将要求经销商

提供等额反担保，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不含本次担保）561,657.5

万元，占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1,269,331.25

万元的44.25%。上述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未超过公司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及子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本次担保所涉金额4,000万元占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269,331.25

万元的0.32%。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担保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